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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汲河防洪治理工程（霍邱段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6年 4 月 22 日，霍邱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霍邱县组织召开了“六安

市汲河防洪治理工程（霍邱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”。参加会议的有施工单位

（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安徽省皖西淮河水利工程有限公司）、监理

单位（安徽江淮水利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）、验收调查单位（安徽源科检测技术有

限公司）的代表和 2名相关专家，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验收成员进行了

现场踏勘，查阅了相关资料，并听取了参建单位汇报，经过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

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2025年 2月，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六

安市汲河防洪治理一期工程初步设计报告》，2025 年 2 月 27 日，六安市水利

局以六水建设函〔2025〕44号文《关于六安市汲河防洪治理一期工程初步设计

报告批复的函》予以批复。

2025年 3月，六安方青森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六安市汲河防洪

治理工程（霍邱段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；2025 年 4 月 9 日，六安市生态环境局

以《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六安市汲河防洪治理工程（霍邱段）环境影响报告书

的批复》（环六评〔2025〕17号）予以批复。

六安市汲河防洪治理工程（霍邱段）建设内容及规模为：疏浚河道 13.7km，

堤防加固 50m，城东湖护岸 2.74km，汲河护坡 433m。

该工程自 2025年 9月 5日开工，于 2025年 12月 30日主体工程完工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本工程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及其批复相比，并对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

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（2015〕52号文）关于水电等九个

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的相关规定，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及影响调查

（一）落实了生态环保措施。施工期间，加强了对施工人员的环保宣传教育，

并严格控制了施工范围，涉及生态敏感区的工程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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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，最大限度的减小了施工对生态产生的不利影响。施工结束后按照水保方案

要求开展了植被绿化，目前受影响的区域植被已恢复。

（二）落实了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。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经简易沉淀隔油池处

理后回用于场外施工临时道路洒水，不外排；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均依托现有化粪

池处理，污物委托专人定期清运，用作农肥；淤泥排水经沉淀池处理后排入附近

的水域。

工程运行期无地表水污染源，不存在地表水污染。

（三）落实了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落实了一系列环评及批复提

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，施工期未接到关于大气污染的环保投诉事件，因此工程

施工未对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

工程运行期无大气污染源，不存在大气污染。

（四）落实了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落实了一系列环评及批复提

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施工期未接到关于噪声污染的环保投诉事件，工程施工

未对声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

工程运行期无噪声污染源，不存在噪声污染。

（五）落实了固废收集处置措施。施工期间，对清淤淤泥、建筑垃圾、船舶

含油废水以及生活垃圾等均进行了及时清运和处置，有效的避免了固废随意弃置

的现象，未对周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。

工程运行期无固体废物污染源，不存在固废污染。

（六）采取了相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建设单位针对工程突发环境风险，编

制了应急预案，确定了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，工程施工期及运行以来，均未发生

过环境污染风险事故。

四、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安徽源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六安市汲河防洪治理工程（霍邱段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表明：验收期地表水各监测断面除部分氨氮及总氮

指标略有超标外其他指标均能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

的Ⅲ类标准要求。经调查本工程运行后不产生废水，结合近年该流域地表水监测

数据分析表明，部分氨氮及总氮指标超标不是本工程导致的，工程运行未对周边

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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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验收结论

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，技术资料齐全，执行了环境评价和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，

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。本项目建设不存在

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第八条中所述的 9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

情形，验收组经认真讨论，同意六安市汲河防洪治理工程（霍邱段）通过竣工环

保验收。

霍邱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

验收日期：2026年 4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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